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长城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核查

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对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期间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并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相应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其

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详情如下： 

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担任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曹宏先生、

金刚善先生、祝建鑫先生、段心烨女士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

权。 

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 



3、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邵崇先

生、伍东向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4、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彭磊女

士、徐鑫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5、预计与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彭磊女

士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6、预计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彭磊女

士、徐鑫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7、预计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化成

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8、预计与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马庆泉

先生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9、确认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彭磊女

士已回避表决，且未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10、确认与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 

11、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在审议公司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时，公司全体董事回避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本子议案直接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专



项核查意见。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

决时，关联股东须相应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结合自身业务发展实际，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以下关

联方于 2020 年度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1、预计与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

司、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担任董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证券经纪手续

费及佣金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2.30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0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97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64 

2 
支付客户资金

存款利息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0.40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5.5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0.00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0.00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77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1 

华夏盛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0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0.00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9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01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09 

华能综合产业有限公司 0.00 

3 投资咨询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171.47 

4 资产管理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45.96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4.31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9.54 

5 财务顾问 - 0 



6 证券承销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3.02 

7 
现券买卖及 

回购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7,860.61 

8 金融产品交易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3,000 

9 煤炭现货交易 

具体交易根据市场

行情及业务需求判

断，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9,090.88 

华能淮阴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3,372.72 

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706.85 

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1,898.19 

上海瑞宁航运有限公司 1,969.76 

华能巢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606.11 

江苏华能智慧能源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4,450.40 

10 共同投资 

因实际项目和规模

难以预计，以实际

发生数计算。 

- 0 

11 购买保险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11 

12 房屋租赁 

根据合同约定，预

计租金和物业管理

费等相关费用将不

超过 1,800 万元。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17.54 

13 

非公开发行的

债券、收益凭证

等融资类产品

及其他业务 

具体投资金额、利

息及规模等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公允价值： 

15,854.15 

注：因数据较小，个别数据四舍五入后结果为“0.00”，下同。 

2、预计与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证券经纪手续

费及佣金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 0 

2 
支付客户资金

存款利息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00 

3 
出租交易单元

席位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42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4.02 



4 资产管理 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4 

5 代销金融产品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4.67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9.14 

6 金融产品交易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7 

非公开发行的

债券、收益凭证

等融资类产品

及其他业务 

具体投资金额、利
息及规模等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
计算。 

- 0 

3、预计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支付客户资金

存款利息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

以预计，以实际发

生数计算。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5 

2 财务顾问 - 0 

3 证券承销 - 0 

4 房屋租赁 

根据合同约定，预

计租金、物业管理

费等相关费用将不

超过 6,000 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89.69 

深圳市能源电力服务有限公司 167.00 

4、预计与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证券经纪手续费及佣金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

限公司 

0.01 

2 支付客户资金存款利息 0 

5、预计与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出租交易单元席位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18.60 

2 代销金融产品 0.07 

3 金融产品交易 0 

4 
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收益凭

证等融资类产品及其他业务 

具体投资金额、利息及规模等难以

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0 

6、预计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现券买卖及回购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55,404.21 

2 证券承销 0 

3 投资咨询 0 

4 财务顾问 0 

5 
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收益凭

证等融资类产品及其他业务 

具体投资金额、利息及规模等难以

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0 

7、预计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存款及相关利息收入 
存款每日最高限额不超过 5 亿元，

利息收入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0.09 

2 财务顾问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0 

3 证券承销 0 

4 现券买卖及回购 5,022.32 

5 金融产品交易 0 

6 
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收益凭

证等融资类产品及其他业务 

具体投资金额、利息及规模等难以

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0 

8、预计与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已发生金额 

关联方名称 金额（万元） 

1 代销金融产品 

因实际业务规模难以预计， 

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2.67 

2 出租交易单元席位 0 

3 金融产品交易 0 

4 
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收益凭

证等融资类产品及其他业务 

具体投资金额、利息及规模等难以

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0 

9、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1）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序

号 
交易类型 

预计 2020年度 

收入 /支出金额 

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

已发生金额（万元） 

1 证券和金融服务 

向关联方提供证券和期货经纪、出租交易

单元席位、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承销、财

务顾问、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服务；关

0 



联方向公司提供证券承销、资产管理、房

屋租赁、保险、银行存款等服务。 

2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 

与关联方进行的现券买卖及回购交易；金融产

品交易；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收益凭证等

融资类产品等交易。 

0 

（2）预计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在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因业务的发生及规模难以预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三）2019年度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2019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严格按照经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执行，未超出股东大会批准

的范围，详情如下： 

1、证券经纪手续费及佣金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120.57 0.13%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14.87 0.02%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11.80 0.0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10.75 0.01%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收入 8.32 0.01%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佣金收入 3.50 0.00%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佣金收入 2.84 0.00%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佣金收入 0.96 0.00% 

华能综合产业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佣金收入 0.09 0.00%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买卖证券佣金收入 0.00 0.00% 

合    计 173.70 0.19% 

2、支付客户资金存款利息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21.88 0.38%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13.54 0.24% 

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10.77 0.19%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2.44 0.0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2.17 0.04%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1.85 0.03%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1.74 0.03% 

华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1.64 0.03%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59 0.01% 

华夏盛世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22 0.00%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19 0.00%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18 0.00%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15 0.00%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02 0.00% 

天津源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存款利息支出 0.00 0.00% 

合    计 57.39 1.00% 

3、资产管理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139.79 0.84%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101.69 0.61%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139.47 0.84%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171.83 1.04% 

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业务收入 42.44 0.26% 

长城嘉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咨询服务费用支出 35.83 0.22% 

合    计 631.06 3.82% 

4、存款利息收入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金存放利息收入 0.05 0.00% 

合    计 0.05 0.00% 

5、出租交易单元席位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单元席位租赁收入 1,730.18 19.56%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单元席位租赁收入 620.53 7.0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单元席位租赁收入 133.11 1.50%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单元席位租赁收入 89.60 1.01% 

合    计 2,573.42 29.09% 

6、代销金融产品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销基金产品业务收入 344.40 9.03%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销基金产品业务收入 316.89 8.31%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销基金产品业务收入 37.16 0.97%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代销基金产品业务收入 28.34 0.74%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代销基金产品业务收入 0.26 0.01% 

合    计 727.04 19.05% 

7、财务顾问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深能水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服务收入 45.28 0.45% 

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服务收入 22.64 0.23%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顾问服务收入 14.15 0.14% 

合    计 82.08 0.82% 

8、证券承销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债券承销服务收入 743.40 1.40%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承销服务收入 424.53 0.8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承销服务收入 1.13 0.00% 

合    计 1,169.06 2.20%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承销费用支出 530.66 74.02% 

合    计 530.66 74.02% 

9、金融产品交易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天津华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购金融产品 1,000.00 
不适用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购金融产品 20,307.21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认购金融产品 66,200.00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购金融产品 5,000.00 

合    计 92,507.21 

注：“不适用”表示同类业务整体数据难以准确统计，下同。 

10、现券买卖及回购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61,333.37 

不适用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35,336.8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22,858.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21,555.47 

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现券买卖 16,840.8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 60,000.00 

合    计 217,924.58 

11、投资咨询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服务收入 293.09 10.53% 

合    计  293.09 10.53% 

12、煤炭现货交易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中国华能集团燃料有限公司 交易收入 11,350.70 

不适用 

华能淮阴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交易收入 10,971.81 

上海华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交易收入 10,534.42 

华能巢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收入 8,988.37 

华能(苏州工业园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收入 4,976.24 

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 交易收入 2,964.94 

华能武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收入 2,918.30 

江苏华能智慧能源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收入 2,914.78 

华能安源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收入 1,726.40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和林发电厂 交易收入 1,577.61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第一电厂 交易收入 1,572.79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洞口第二电厂 交易收入 1,550.38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乌海发电厂 交易收入 827.94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临河热电厂 交易收入 688.00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电厂 交易收入 506.25 

内蒙古北方蒙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收入 305.61 

合    计 64,374.52 

江苏华能智慧能源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交易支出 1,440.69 

华能太仓港务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支出 107.72 

合    计 1,548.41 

13、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收益凭证等融资类产品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期末公允 

价值（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关联方债券 83.50 
不适用 

合    计 83.50 

14、购买保险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保险 279.56 97.12% 

合    计 279.56 97.12% 

15、房屋租赁 

关联方名称 交易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例 

上海华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等 1,399.56 8.15%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等 5,108.43 29.75% 

合    计 6,507.99 37.90%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

资本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49 亿元，

经营范围为组织电力（煤电、气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生物质能

发电等）、热、冷、汽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输送和销售；组织煤

炭、煤层气、页岩气、水资源的开发、投资、经营、输送和销售；信息、交通运

输、节能环保、配售电、煤化工和综合智慧能源等相关产业、产品的开发、投资

和销售；电力及相关产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转让、工程建设、

运行、维护、工程监理以及业务范围内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检修和

销售；国内外物流贸易、招投标代理、对外工程承包；业务范围内相关的资产管

理、物业管理；业务范围内的境内外投资业务。该公司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复兴

路甲 23 号。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截至 2020 年 3月 31 日，直接持有

公司 46.38%的股份，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8 亿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及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该公司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复

兴门南大街 2号及丙 4 幢 10-12 层。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能资本

服务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二）、（三）

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

履约能力。 

2、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截至 2020 年 3 月 31日，公司持

有其 47.06%的股份，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 亿元，经营范围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基金管理公司法人许可证》所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住所为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9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4101-4104。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的联营企业，截至 2020 年 3月 31 日，公

司持有其 49%的股份，其注册资本人民币 1.3 亿元，经营范围为从事基金管理、

发起设立基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准许和批准的其他业务，住所为深圳

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一座 21 层。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五）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3、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直接持有公司 12.69%的股份，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9.64 亿元，为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深圳能源”，股票代码“000027”），该公司详

细信息参见其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1.3 条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

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4、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直接持有公司 12.38%的股份，其注册资本为 2,300 万美元，经营范围为投

资兴办工业及其它各类实业，投资信息咨询，企业形象设计，商务代理，企业经

营策划，财务咨询，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水湾社区蛇口望海路 1166 号

招商局广场 33B。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

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董事彭磊女士担任董事的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66.99 亿元，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招商证券”，股票

代码“600999”），该公司详细信息参见其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

好，具备履约能力。 

6、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独立董事王化成先生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其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3.87 亿元，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简称“华夏

银行”，股票代码“600015”，该公司详细信息参见其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三）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

好，具备履约能力。 

7、其他关联法人是指除上述关联法人以外，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或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

造成公司利益对其倾斜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过去十二月内，曾经符合前述情形的

法人或其他组织；根据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或

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8、公司关联自然人是指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公司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

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造成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自然人；根据签署的协议或者作出的安排，在协议或者安排生效后，

或者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将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自然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市场化的定

价原则，主要业务内容和具体定价原则如下： 

1、证券经纪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客户资金利息支出：代理关联方买卖证券

成交后的手续费收入、支付关联方资金存放在证券账户的利息，参照市场价格及

行业惯例定价； 



2、资产管理：为关联方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咨询服务等业务收入或支出，

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3、存款利息收入：将部分自有资金和客户资金存入关联方所获得的利息收

入，参照市场利率及行业惯例定价； 

4、投资咨询：为关联方提供投资咨询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5、证券承销：为关联方提供或接受关联方承销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

惯例定价； 

6、财务顾问：为关联方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7、出租交易单元席位：通过特定交易席位为关联方提供交易服务，参照市

场价格及行业惯例根据协议收取； 

8、代销金融产品：接受关联方委托，为其销售金融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及

行业惯例定价； 

9、金融产品交易：互相购买、转让对方管理或持有的基金产品、资管计划、

信托产品等金融产品，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0、现券买卖及回购：与关联方在银行间市场进行现券买卖及回购交易，参

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1、非公开发行的债券、收益凭证等融资类产品：互相认购非公开发行的债

券、收益凭证等融资类产品，参照市场利率及行业惯例定价； 

12、房屋租赁：租用关联方的营业用房向关联方支付租金、物业管理费等相

关费用，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3、煤炭现货交易：公司子公司与关联方的煤炭现货交易及相关服务，参照

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14、共同投资：与关联方共同发起设立、投资相关企业，获取投资收益、管

理报酬等（不含共同向子公司增资事项）。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

展，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存

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

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

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19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和制度的

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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